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3月 6日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对本次董事会议案进行了审查和监督，现基于我们独立、客观的判断，发表如下

独立意见： 

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有利于公

司对现有资源的整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符合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全

体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解决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需求，降低财务费用，优化财务指标，

更好地维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本事项履行了必要的

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

和《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同意

公司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三、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产品，是在确保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建设。该议案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获取投资回报。不存在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相关规定的情形，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80,000 万元的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以及用于开立信用证及保函涉及的保证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

超过 50,000 万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个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五、关于公司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为了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万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供应链贸易业务的

资金需求，本次拟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20,000 万元，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资源转移或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

可控范围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审

议及表决程序符合《嘉友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为内蒙古万利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不超过 2

年。 

独立董事：徐伟建、孙群 

2019 年 3月 6日 


